宿豫政办发〔2024〕1号

区 政 府 办 公 室
关于印发宿豫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
主体若干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宿豫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若干制度》已经区政府十八届二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宿豫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
若  干  制  度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县区，进一步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破解部门协作不紧密、诉求处理不及时、企业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零距离、零干扰、零差评”的优质帮办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制度。
一、优化帮办代办服务机制
（一）建立“项目经理”帮办服务制度。健全“1+14+N”帮办服务体系，完善“一办五组”闭环机制，选优配齐项目经理，统筹整个项目的全过程推进。“项目经理”熟知前置手续办理流程，首问负责、一帮到底，做好项目帮办材料“收集员”、审批办理“跑腿员”。实行三级包保机制。一个项目一名区领导挂钩，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进度、重要事项等堵点、难点，提请高位统筹调度，按期办结，全程帮扶；一个项目一个部门负责，坚持“包前期、包开工、包进度、包达效”的“四包到位”，建立清单台账，逐项办理销号；一个项目一个专班服务，招引单位、落户属地组建项目服务专班，倒排工期，按清单时限完成手续办理。针对帮办服务不负责、工作不力、前期手续办理滞后、影响项目申报的，按照《宿豫区重大产业项目手续办理提速攻坚工作方案》（宿豫政办发〔2023〕11号）文件要求，予以问责处理。（牵头单位：区招商服务中心）
（二）提优政务服务帮办代办机制。持续完善营商驿站服务功能，组建政策咨询、法律顾问等团队，将政策便利及时转化为企业红利。完善区乡村三级帮办代办服务制度，推进全区各级政务服务场所统一配齐硬件设施、固化帮办代办人员，规范开展政务服务咨询解答、导服导办、全程帮办、免费代办等工作。深化开展“局长跑现场走流程”活动，推动服务流程优化、效率提升。线上线下综合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及时登记受理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简单问题即知即办，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处理反馈。通过评价器、二维码、PC端、短信等方式，开展区乡村三级政务服务“好差评”，按月对差评问题进行通报整改、举一反三，不断优化服务质效。（牵头单位：区行政审批局、区营商办）
（三）优化企业挂钩“一对一”帮扶制度。制定全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挂钩帮扶活动实施方案，区领导和部门单位全覆盖“一对一”帮扶规上工业企业，每月联系企业不少于一次，并通过全市“一企来办”平台、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与企业帮办专员的沟通联系，如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方面情况以及发展建议或需求。各属地明确重点企业帮办专员，建立网格化服务体系，通过多角度、多方式、多层次对接，定期深入企业走访，有效推动企业发展。建立问题化解机制，围绕企业反映的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按照难度分级化解，一般问题交办至相关单位，重大问题提请企业问题双月会办会进行化解。各单位立足自身、协调各方，通过问题收集、交办、会办、反馈等环节，确保问题有效化解形成闭环。（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二、畅通政企沟通联系机制
（四）强化入企走访服务机制。区领导和部门单位要定期赴企业走访调研，带头上门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通过现场办公等形式，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每月至少走访一次挂钩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一次；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中央、省、市、区各项降本减负、优惠扶持政策宣传解读；每年至少要陪同挂钩企业到上下游企业开展对接联系一次。区工业办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帮扶单位帮扶企业情况进行抽查，并通报相关情况。（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五）建立定期座谈交流机制。成立行业协会商会议事厅，建立“民政部门搭建平台、协会商会收集意见、职能部门解决回应、企业主体反馈评价”常态化沟通机制。创新“非公企业家恳谈会”，采取“一次一主题，反映+建议”方式，定期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家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交流。充分发挥营商环境监督员作用，常态化收集辖区内营商环境存在问题，交区营商办统一转相关单位或市营商办处理，并持续跟踪问效。由区工信局牵头，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服务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每半年召开一次企业家座谈会。各营商环境指标牵头部门围绕营商环境考核指标，每年度召开一次企业家沙龙活动。通过互动交流及时向企业推送最新惠企政策，征集改善我区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对企业反映问题现场回复，进一步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牵头单位：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工商联、区营商办）
（六）推行市场监管柔性执法机制。加大跨部门双随机联合监管力度，持续推进市场监管、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执法部门柔性执法、精准执法。对非主观故意、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首次轻微违法行为，一般不予行政处罚；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对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的一般违法行为，只要不触碰质量和安全底线，进行适度有效监管，留足发展空间。（牵头单位：区司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宿豫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三、完善问题收集处理机制
（七）优化“12345”政务热线助企制度。畅通诉求直达反馈通道，对于咨询类诉求，实行“首接负责制”，通过直接答复、三方连线、在线转接等方式第一时间向企业进行答复；对于“一张网”事件分拨平台交办工单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依据具体内容进行首次交办，存在争议通过指挥调度、现场会办、联席会议等方式明确责任主体，推动解决一个诉求破解一类问题。建立落实分析研判制度，定期对各承办单位工单办理质效、满意度等情况开展月度通报；不定期对苗头性、典型性、集中性问题进行分析研判，直击问题堵点，提前采取措施，减少潜在舆论风险。（牵头单位：区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区行政审批局）
（八）建立涉企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制度。通过企业家座谈会、明察暗访、电话回访等方式，开展营商环境作风建设督查检查，梳理排查影响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形成问题清单，交办解决。大力推广作风监督“随手拍”平台和作风监督投诉电话，广泛征集各部门违约失信、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以及惠企政策打折扣等严重影响营商环境、企业发展的问题线索，加大核实查处曝光力度，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牵头单位：区作风办）
四、建立协同联动会办机制
（九）强化协同配合机制。各乡镇、街道、园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企业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着力推动问题解决。区工信局、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工商联、区发改局、区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区招商服务中心等各牵头单位要常态化开展企业诉求分析研判，严格责任落实，确保推动企业反映问题实质性化解，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牵头单位：区工信局、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工商联、区发改局、区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区招商服务中心，各乡镇、街道、园区）
（十）建立分级会办机制。按照首问负责制，企业投诉问题由接诉单位牵头组织处理。对于单位内部无法协调解决或协调解决困难的由接诉单位及时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分级、专题会办。仍无法解决的，及时报送区营商办，提请区领导会办解决。（牵头单位：区工信局、区营商办、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五、建立督查奖惩问责机制
（十一）完善督查检查机制。加强营商环境问题办理的督查检查，抽选部分企业开展满意度回头看，对惠企政策落实不力、服务企业不到位的，作为典型案例进行通报。（牵头单位：区营商办）
（十二）建立奖惩问责机制。定期评选服务企业代表为“作风之星”，加大对工作成效明显的部门和个人激励。对服务企业不到位、问题解决不及时的，视情提请区政府进行约谈、责令检查或通报批评；对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导致企业重复反映、问题上交，造成严重影响的，会同有关部门追责问责；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按程序移送区纪委监委处理。（牵头单位：区纪委监委机关、区作风办）
抄送：区委各部委办，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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